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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浦北“2.21”触电事故的通报 
 

2019 年 2 月 21 日，中国电信钦州分公司参建单位广西泰

通通信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通公司”）某施工班在维护

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触电事故，导致 1 名施工人员不幸死亡。3

月 7 日-8 日，区公司安全管理部、网络运行维护事业部组成事

故调查组，对事故进行了调查和分析，现将事故的有关情况通

报如下： 

一、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 

2 月 21 日 13：30 分左右，泰通公司派驻浦北分公司施工

班班长张某（死者）接到该公司派工单，带领四名施工人员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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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北县张黄镇桥塘路口烟花炮竹厂路边断杆故障点抢修立杆。 

16 时许，施工进入立杆环节。张某用铁锹在杆洞口抵着电

杆根部，其余 4 人用竹梯撑杆，以使电杆导入杆洞。随着被立

电杆的不断抬升，其杆头突然触碰距地面约 5 米高的 10KV 高

压线，由于高压感应作用，导致用铁锹在杆洞口抵着电杆根部

的张某触电倒地。 

事故发生后，在场施工人员立即拨打 120 求救，张黄镇卫

生院医护人员对张某进行了抢救，17 时 45 分，张某因伤势过

重，抢救无效不幸死亡。 

二、事故造成的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

本事故导致一名施工人员死亡，到目前为止造成直接经济

损失 142.88 万元。 

三、事故发生原因分析 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 

张某等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未按照《电力法》第五十

四条、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》第十七条和《电信线路作业安全技

术规范》第 2.2.3、第 2.2.4 条的规定（具体规定详见附件），在

临近高压电线路附近作业时，未经当地电力管理部门批准，也

未采取停电或其他安全措施，心存侥幸冒险作业，在施工过程

中，被立电杆杆头触碰到 10KV 高压线，由于高压感应作用，

强电流经杆内钢筋传导至杆根，再通过抵在杆根的铁锹，致使

握着铁锹的张某触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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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间接原因分析 

1.钦州分公司未能按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对

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在落实安全生产“一

岗双责”、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、“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

营必须管安全”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。运行维护归口管理部门虽

然对维护外包方进行了安全检查，但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，

未对维护外包方发出整改通知书，事故隐患未能得到及时有效

整改。 

2.钦州分公司通信线路维修施工框架协议（2018-2019 年

度）中，相关安全生产条款不符合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六条

的规定（详见附件），未约定甲方在项目中应履行的法定安全责

任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甲方对乙方的安全生产监管力度。 

3.此次维护抢修，施工方未制定安全工作方案，施工前也

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。 

4.事发单位泰通公司未按要求给施工人员配发绝缘鞋等劳

动防护用品。作业时，当事人张某穿凉鞋施工，并非绝缘鞋，

对高压电起不到绝缘作用。  

5.事发单位泰通公司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存在不

到位的情况。本次维护作业，当事人张某等 5 人均未取得登高

作业证，属于无证上岗作业。 

6.事发现场由于地面填高，高压电线路距地垂直距离约 5

米，事发杆路位于同向高压电线路下方，通信线路和高压电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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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的距离约 0.8 米，远低于 2.5 米的安全距离要求。 

四、事故的性质和相关责任 

鉴于浦北县人民政府已经成立“2.21”事故调查组对该事故

进行调查，事故的性质和相关责任以浦北县人民政府批准的事

故调查报告为准。 

五、相关工作要求 

浦北“2.21”触电死亡事故发生单位虽然是线路维护外包方

单位，但电信公司作为项目发包方，在对业务外包方的安全生

产统一协调管理、监督检查和督促落实安全问题的整改等方面

负有法定责任。因此各单位要以此事故为教训，切实履行法定

安全责任，采取有效措施，避免类似事故的重复发生。 

（一）各单位要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，

对业务外包方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；各专业（业务）

归口管理部门，要按照安全生产“一岗双责”、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、

“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落实对

业务外包方的安全检查，要重点对外包方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及

持证上岗情况、劳动防护用品发放使用管理、施工作业现场安

全管理等方面进行检查，对检查发现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，要

发《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整改通知书》，督促外包方落实整改。 

（二）各市分公司要督促通信建设、维护外包方做好维护

作业的安全管理，强调临近高压电线路附近作业，要制定施工

作业方案，特别是要根据作业现场实际安全情况制定安全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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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，做好安全技术交底；作业前必须经县级以上分公司和电

力管理部门批准同意方可施工；当电力线在电信线路上方交越

时，必须申请停电后作业。 

（三）各市分公司要尽快梳理本公司的通信线路维修施工

框架协议，增加安全生产相关条款，约定发包方和承包方各自

的安全生产责任。要求各市分公司在 2019 年 5 月底前完成补充

条款后的协议签订工作。 

（四）各单位要组织业务外包方人员学习《安全生产法》、

《电力法》、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》和《电信线路作业安全技术

规范》等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安全操作规程，并在

通信工程建设、维护作业中贯彻落实，防范事故发生。 

（五）请区公司运行维护管理部门牵头，尽快制定临近高

压电附近线路维护作业流程，印发各市分公司执行。 

 

附件：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六条、《电力法》第五十四条、 

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》第十七条和《电信线路作业安 

全技术规范》第 2.2.3、第 2.2.4 条的规定 

 

（安全管理部供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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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六条、《电力法》第五十四条、 
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》第十七条和《电信线路 

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第 2.2.3、 
第 2.2.4 条的规定 

 

一、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六条 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

经营项目、场所、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

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。 

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，生产经

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

议，或者在承包合同、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

责；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

协调、管理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安全问题的，应当及时

督促整改。 

二、《电力法》第五十四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需要在依法划

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作业时，

应当经电力管理部门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后，方可进行作业。 

三、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》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必须

经县级以上地方电力管理部门批准，并采取安全措施后，方可

进行下列作业或活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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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一）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

及打桩、钻探、开挖等作业； 

 （二）起重机械的任何部位进入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进行

施工； 

 （三）小于导线距穿越物体之间的安全距离，通过架空电

力线路保护区； 

 （四）在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进行作业。 

四、《电信线路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第 2.2.3 条  当电力线

在电信线上方交越时，必须停电后作业，作业人员的头部禁止

超过杆顶，所用的工具与材料不准接近电力线及其附属设施。 

第 2.2.4 条  如需停电作业，必须事先与电力部门取得联系

征得同意，约定具体停电时间，对停电线路应挂安全提示（警

告）牌，并取下保险盒，作业人员对停电线路在作业前应进行

验电，在征得电力部门同意后由专业人员在电力线路上临时采

取短路接地措施，作业时仍须戴绝缘手套，穿绝缘鞋、戴安全

帽和使用绝缘工具；作业完毕拆除短路接地设施，待电力部门

验收后，再恢复送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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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各市分公司，各专业公司，区公司各部门。 

中国电信广西公司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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